附件3.西坝河办公楼采购并更换燃气锅炉的需求
锅炉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12号楼。西坝河办公楼内3台锅炉经过多年使用已经严重老化，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淘汰这3台旧锅炉，采购2台新锅炉用于冬季采暖。

一、大楼采暖面积

大楼采暖面积：15509.5平方米。

二、新锅炉的数量、供热要求、排放要求及运输要求：

数量：2台常压冷凝燃气供暖热水锅炉，品牌型号不限定。
供热要求：2台常压冷凝燃气热水锅炉要满足大楼供暖需求，采暖总热负荷需求：1240KW。

排放要求：根据DB11北京市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新建锅炉排放标准要达到NOx≤30mg/m³。据此，2台新锅炉的排放标准应达到NOx≤30mg/m³。标准中规定的其它污染物排放限值也应得到满足。
运输要求：新锅炉的大小，应确保能从大楼院子地面运输到地下室锅炉房的安装现场，不可出现问题。应负责3台旧锅炉的拆卸、运输和处理。卖出后的收入及拆卸、运输处理的费用，估价后要计入合同总报价中。

报备要求：协助甲方将3台旧锅炉、2台新锅炉的信息向燃气公司报备，报价应包含锅炉安装中发生的燃气管线改造等跟燃气开通相关的费用。安装完成后，负责协助甲方完成燃气开通手续。报价应包含燃气开通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要分项列明，包含到合同总报价中。

报价要求：请参照下表格式分项报价，未包含的项目可补充。

	序号
	项目
	报价

	1
	2台新锅炉
	

	2
	拆卸、运输、处理旧锅炉
	

	3
	安装新锅炉
	

	4
	处置旧锅炉的收入
	

	5
	2年水系统维保费
	

	6
	报备、燃气管线改造、开通手续
	

	7
	排放检测
	

	
	总报价
	


工期要求：从合同签订之日起4个月内。

资质要求：

注册资本不应低于1000万元，企业资信等级良好，具有国家颁发的企业资信等级AAA级证书；具有国家颁发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证；锅炉的制造商应具有国家颁发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锅炉制造B级(及以上)。

所交付的锅炉，应符合国家现行燃气锅炉安全法规和标准，符合国家热效率标准，各项排放指标符合北京市燃气锅炉排放标准。

四、安装实施：

1、拆除3台旧锅炉并运走。安装新锅炉，需要在院内和楼内运输，完毕后要及时修复好拆损的设施。

     2、乙方负责新锅炉的交付、安装及调试，保证新锅炉能够正常使用，满足西坝河办公楼的供暖需求，并达到北京市要求的锅炉排放标准。

     3、安全施工，文明施工。在施工中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事故，由乙方负责，造成甲方或第三方损失的，乙方进行赔偿。

     4、乙方负责对物业相关人员关于新锅炉使用方面的培训。

     5、乙方交付新锅炉相关资料和相关管理部门（或具有国家认可的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新锅炉排放合格的检测报告。

    五、锅炉验收：2台新锅炉运行满2个月后，运行状态正常，大楼供暖状况正常，接到乙方交付新锅炉相关资料和相关管理部门（或具有国家认可的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新锅炉排放现场检测合格的报告后，确认验收合格。

锅炉质保：乙方必须在合同中承诺,提供不少于2年免费质保。免费质保期内，乙方应每年按时派人对锅炉进行维保，一旦燃气锅炉出现问题直接派人解决，甲方不承担任何额外费用。

七、维保要求：

对西坝河办公楼锅炉房内的两台采暖锅炉及配套燃烧器进行维保，对机房内制冷与供暖共用的水系统维保。

锅炉本体每年需进行专业维护清理，燃烧器是一种安全监控要求很高的设备，一些安全监控零部件需要定期清理或更换，燃烧效果需要进行专业的综合调整，以保证燃料充分燃烧。

燃气阀组安全运行由燃气高压保护开关和低压保护开关进行监控，为保证风机空气供给，还有风压保开关监控，这些保护开关属频繁动作，由密闭皮膜气囊推动的触点开关，运行五年以上的，这些保护开关都需定期检测或更换。以确保动作灵敏度及安全性能。燃烧器程序控制盒也需定期进行其安全功能。

（一）乙方具体服务内容：

1.燃烧器设备每年一次的保养、检修内容包括：

清理稳焰盘、燃烧筒，检修调整燃烧头装置。

更换或修理点火电极、电离控针、火焰监测系统。

检修风机马达，特别是轴承。

清理风机叶轮，检查其平衡状况。

检查、调校燃气电磁阀组，检查其密封性。

检修风门伺服机构，定期调整燃气与空气配比。

检修燃气压力（高压、低压）保护开关、空气压力保护开关，保持其灵敏度。

检测、维修燃烧机程序按制器。

2.锅炉保养、检修内容包括：

检测、维修锅炉运行控制器。

每年一次指导甲方人员作锅炉烟管的清理，锅炉耐火保温部件的维修。

提供锅炉及其相关设备的技术咨询服务。

3.以上设备的故障排除，确保锅炉正常运行。除锅炉本体每年一次的清灰及耐火部件修复工作，由乙方专业人员指导甲方人员完成外，其它检修保养项目均由乙方专业人员完成。

4.机房内制冷与供暖共用的水系统维保工作。

维保内容：乙方对地下室供暖锅炉房、空调机房、循环泵房内的共用水系统进行维修保养，主要包括水泵、管道、阀门、仪表、热交换器、分水器、除污器等，还有相关的电气部分（开关柜以下的）。

（二）服务要求：

1.对共用水系统维保包括冬季供暖和夏季制冷，特别是夏季制冷，更要做好维修保养工作。

2.做好对共用水系统的定期维修、换季维修，有问题及时维修，保障设备全年处于良好的状态。

（三）服务形式及双方责任：

1.采暖期间，乙方应定期巡检锅炉燃气设备及共用水系统；制冷期间，乙方应定期巡检共用水系统。每次巡检后都要向甲方提供巡检报告。巡检质量标准：设备能正常运行。冬季采暖：10月、11月、12月、1月、2月、3月各巡检1次；夏季制冷：4月、5月、6月、7月、8月、9月各巡检1次。

2.乙方要保证通讯畅通，在锅炉设备发生故障时，收到甲方呼叫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7*24小时服务电话。

3.2台燃气锅炉在设备检修和维护中所需的外加工件和配件由乙方负责免费提供；

4.水系统在设备检修维护服务期间，如维修配件单件价格在1000元（含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换件及其费用由乙方负责；维修配件单件在1000元人民币以上的，经甲方书面确认后，换件工作由乙方负责，配件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乙方须提供单独收取的水系统相关的材料（包括设施及配件）费清单和报价作为合同附件，经甲方书面确认后，作为在发生材料维修更换时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的依据。

5.甲方在每期付款前根据乙方维保服务情况进行验收，签署服务验收报告。作为本期付款的依据。服务验收报告的格式文件作为合同附件。

（四）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检修、保养义务的，或者乙方维修或检修保养不当的，根据实际情况，甲方有权扣除合同总价10%作为违约金，或者解除本合同。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支付合同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本期应付款0.02%作为违约金。
    2.其他违约责任情形及相应条款在正式合同中补充完善。

（五）其他：

1.如遇不可抗力：甲乙双方应当就减轻不可抗力的后果商定适当的条款以使得本合同能够继续；如果在不可抗力事件开始后的三十日内没有就以上所述的适当的条款达成一致，并且视不可抗力事件一直持续或者其后果一直持续，使得受影响方无法遵守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的连续期间超过九十日，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合同。

2.因乙方维修或检修保养不当，造成甲方的锅炉等设备遭受损失或延误维修，或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应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